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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石愛冰女士)

石女士：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信收悉。

關於議員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各

點，現把政府的回應分別載於附件 A至 I，以供參閱。

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與下開代行人聯絡。

民政事務局局長

(余志穩代行)

副本分送：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經辦人：陳美嘉女士)
　　　　　律政司  (經辦人： 彭士印先生

莊家寧先生)

二零零三年一月三日



附件 A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9、15、22條

關注事項

1. 議員要求政府解釋〝現有鄉村居民〞一詞在條例草案第 9、15、22條

內的詮釋。

回應

2. 條例草案第 9(5)條規定，任何當選為某現有鄉村居民代表的人如在選

舉後任何時間不再是該村的居民，該人即喪失擔任居民代表的資格。

換言之，村代表必須是有關鄉村的居民，才可擔任村代表。制定這項

條文的目的，是要確保只有有關鄉村的居民，才可代表該村的其他居

民。

3. 根據條例草案第 15(4)條的規定，任何人須符合所有指定資格，包括

在緊接申請登記為現有鄉村的選民之前的三年內，一直是該村的居

民，才能登記為現有鄉村的選民。政府現建議把〝緊接申請登記之前

的三年內〞修訂為〝緊接申請登記當日之前的三年內〞，使意思更加

清晰。制定這項條文的目的，是要確保只有有關鄉村的居民才可登記

為該村的選民。

4. 條例草案第 15(3)條規定，任何人如名列某現有鄉村現有的正式選民

登記冊內，但在該村其後的臨時選民登記冊編製之前的三年內，不是

一直居住在該村，則該人無權名列該村接 編製的臨時選民登記冊

內。換言之，已登記的選民如果遷離所居住的鄉村，便會喪失登記為

該村選民的權利。

5. 條例草案第 22(1)條規定，任何人須符合所有指定資格，包括是現有



鄉村的居民，並在緊接提名之前的六年內一直是該村的居民，才有資

格在現有鄉村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制定這項條文的目的，是要確

保只有長期居於村內的居民才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

6. 條例草案第 2 條界定，就某現有鄉村而言，〝居民〞是指主要住址是

在該村內的人。此外，第 2條亦界定〝主要住址〞就某人而言，指該

人居住的並屬該人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

7. 如果某人的唯一家居是在現有鄉村內，他便是該村的居民。

8. 如果某人有兩個或以上的住址，他的主要家居應該是他大部分時間居

住的地方。至於怎樣才算是某人的主要家居，則須按個別情況判定。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B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9、15、22條

問題

1. 現有鄉村〝居民〞一詞可否界定為通常居於該村的人士？

回應

2. 〝鄉村居住年期〞的概念與〝通常居住〞的概念不同。

3. 訂立有關〝鄉村居住年期〞的規定是有實際需要的，原因是：

(a) 選民及候選人應對所屬的現有鄉村有一定的認識及了解，並須對

該村的社區有歸屬感；

(b) 在選民人數少的選區，是確有可能出現〝種票〞情況的，因此，

訂立鄉村居住年期的規定，可以防止這類非法舞弊的選舉行為。

4. 政府認為，現有鄉村〝居民〞一詞不應界定為通常居於該村的人士。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C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10條

問題

議員要求政府解釋，如村代表以傳真或電郵方式，向民政事務總署署

長發出辭職通知，則應如何決定其辭職通知的生效日期。

回應

2. 第 10(1)條規定，村代表可向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發出書面辭職通知而

辭去村代表職位。然而，根據第 10(2)條，辭職通知須由有關人士簽

署，否則不具效力。

3. 由於辭職通知須由有關人士簽署，所以辭職通知副本並不足夠。有關

村代表必須把已簽署的辭職通知正本送交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因此，

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的辭職通知是不具效力的。如有關條文的原意

是接納傳真文件或電子郵件，則該條應明確說明此點。

4. 根據第10(3)條的規定，辭職通知於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接獲該通知的日

期生效；或如該通知指明一個較後的生效日期，則於該較後日期生

效。辭職通知如沒有註明日期，則於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接獲該通知的日

期生效。

5. 第 10條是以《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25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第 14條為藍本的。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D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13(3)(b)條

問題

1. 議員要求政府考慮改善第 13(3)(b)條的中文本。

回應

2. 第 13(3)(b)條的字眼，是以《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48(7)(b)條

和《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第 29(7)(b)條為依據的。

3. 政府認為，第 13(3)(b)條的字眼應與其他條例的類似條文一致。

4. 我們會向律政司和政制事務局提出此事，以供日後檢討。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E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21條

問題

1. 第 21 條規定，填補鄉村的村代表職位空缺的鄉村補選，不得在有關

村代表的現屆任期結束前的 4個月內舉行。議員要求政府考慮把上述

無須進行補選的期限延長。

回應

2. 由於條例草案第 21(2)條與《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33(2)條及《立

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36(2)條相類似，因此，政府須一併考慮這

些條文。

3. 民政事務局會在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結束後，檢討鄉村選舉安排，

並會在檢討時重新審視有關事宜。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F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21條

問題

1. 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有關在任內去世的村代表人數資料。

回應

2. 在現屆任期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村代表中，有 23 名在任內

去世。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G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40條

問題

1. 議員要求政府說明最大及最小的現有鄉村中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估

計人數。

回覆

2. 條例草案附表 1所列的現有鄉村共有 693條。

3. 關於現有鄉村中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人數，政府並無確實資料。據估

計，在最大的現有鄉村，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人數可能超過 1 000，

而在最小的現有鄉村，人數則可能少於 100。

4. 然而，有一點要留意：合資格的村民不一定會登記為選民，但政府會

盡力鼓勵村民登記為選民。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H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40條

事項

1. 議員要求政府考慮減少有關提出選舉呈請所需的選民人數。

回應

2. 第 40條訂明，質疑選舉的選舉呈請可由 10名或多於 10名有權在該

選舉中投票的選民提出，或由一名曾是該選舉的候選人提出。

3. 鑑於部分鄉村人口不多，我們認為有充分理由支持議員的建議，把有

關提出選舉呈請所需的選民人數減少。因此，政府建議把〝10名或多

於 10名有權 . . . . . .投票的選民〞修訂為〝5名或多於 5名有權 . . . . . .投票

的選民〞。

4. 政府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訂第 40條。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附件 I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第 58條

問題

1. 議員詢問政府，任何人如已喪失以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的資

格，但仍以該身分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分行事，會否觸犯刑事罪

行。

回應

2.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第 79條，律政司司長可針對任何以區

議員身分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分行事的人，以該人已喪失以該身分

行事的資格為理由，在法庭提出法律程序。如證明被告人在喪失以區

議員身分行事的資格的情況下以該身分行事，則法庭可：(a)作出明示

此事的宣布； (b)批出強制令，制止被告人以該身分行事；(c)命令被

告人向政府繳付一筆法庭認為適當的款項，款項須按被告人在喪失資

格的情況下如此行事的次數計算，就每次而言款額不得超逾 5,000

元。法庭命令被告人向政府繳付款項，並不表示他觸犯刑事罪行。事

實上，觸犯該條例第 79條並不構成刑事罪行。

3. 《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73 條)和《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第

58條)相類似。

4.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505 章)第 35(h)及(i)條禁止任何人冒充

註冊社會工作者。根據有關條文，此舉屬刑事罪行。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